
「台 8 臨 37 線中橫便道」通行編號申請細則 

1. 申請地點 

戶籍所在地 申請地點 

和平區梨山里、平等里 當地里辦公室/和平區公所 

山城五區(豐原、石岡、東勢、新社、和平) 當地區公所 

台中市其餘各區 和平區公所 

台中市以外縣市 谷關工務段 

2. 應備文件 

1. 申請書 

2. 身分證明文件(影本) 

3. 資格文件(以下擇一) 

i. 土地所有權狀 

ii. 土地租賃契約 

iii. 營業證明 

iv. 雇用證明(含雇主資格文件)(須請雇主在當地(梨山、平

等)里辦公室填寫證明) 

3. 智慧卡使用期限 

1. 梨山里、平等里民眾：申辦以 2 年為限，到期後向里辦公室

或區公所確認戶籍存續得再申請展延。 

2. 受雇者：認定雇用證明時限後，第 1 次申請期限為 2 年，第

2 次申請期限為 3 年。 

3. 以租地申請通行者：第 1 次申請期限為 2 年，第 2 次以後

申請，租約 3 年以上者通行期限為 3 年，租約未滿 3 年

者通行期限以租約日截止。 

4. 租地受雇者：同上述。 

5. 父母、配偶、子女(一等親屬)：與本人期限相同。 

4. 其餘未詳盡部分，如有疑問歡迎撥打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

谷關工務段電話 04-25951224洽詢 


